
□ 王超 张硕洋

“王法官， 我已经半年没见过女儿了， 请你帮帮我！”

2024 年 11 月， 我承办一起人身安全保护令执行实施案。 记得第一次与申请

执行人高女士见面， 她在母亲和律师的陪同下来到法院， 整个人看起来面容憔悴，

讲话声音轻缓紧张， 略带哭腔。

这是一起怎样的案件？ 母女因何分离？ 事情还要从高女士与前夫蔡先生的感

情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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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藏匿女儿， 法院

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多年前， 高女士和蔡先生因留

学相识相恋， 后来结婚。 两年前，

二人矛盾日渐增多， 感情破裂， 经

法院调解离婚， 协议约定 3 岁的女

儿红红 （化名） 由双方轮流抚养，

周末、 法定节假日和寒暑假由蔡先

生抚养， 其他时间由高女士抚养。

一开始， 两人轮流抚养孩子， 还算

“相安无事”。

平静生活在 2024 年 5 月被打

破。 一个周五下午， 蔡先生从幼儿

园接走孩子， 此后， 高女士数月间

再没见到过女儿。 打电话、 发信

息、 上门， 甚至报警……她尝试用

各种方式联系蔡先生， 想探望、 接

走女儿， 都遭到拒绝。

高女士认为， 蔡先生的行为严

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于是以

自己和红红的名义向我所在的上海

市徐汇区人民法院提出人身安全保

护令申请： 请求裁定禁止蔡先生在

高女士抚养期间， 抢夺、 藏匿红

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蔡先生在

征得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接走孩

子， 不属于抢夺， 但之后在高女士

抚养期间， 蔡先生没有按约定将孩

子送回高女士处， 蔡先生单方让孩

子脱离母爱， 既不利于孩子身心健

康， 也有违双方约定。 因此， 法院

作出裁定： 禁止蔡先生在高女士抚

养期间藏匿红红。

“说我藏匿小孩？ 没有事实依

据！ 是孩子不想回她妈妈那里！”

蔡先生不服裁定， 向法院申请复

议， 法院经审查认为高先生复议理

由不成立， 驳回了复议申请。

然而， 裁定生效后， 蔡先生仍

以各种理由拒绝履行。 于是， 高女

士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父女二人“人间蒸

发”，执行遭遇“瓶颈”

“你不让小朋友见妈妈， 违反

生效人身安全保护令， 拒不履行，

可能面临罚款、 拘留， 情节严重还

可能构成犯罪。” 我第一时间拨通

蔡先生电话。

“王法官， 小朋友都诊断出焦

虑了， 不能再跟她妈待在一起……

我还给孩子找了家特别好的幼儿园

……” 蔡先生一边表现自身抚养优

势， 一边表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

并主动缴纳了执行费。

然而， 不久后， 蔡先生开始不

接电话、 不回短信。 我决定上门现

场调查。

2024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 我

与执行局同事、 法警乘车穿过闹市

区， 步入弄堂口， 看到等候在男方

家楼下的高女士以及她的父母、 代

理律师。

铅灰色的天空低垂着， 昏暗的

光线从楼梯转角处的窗户斜射进

来， 投在深色的木质踏步上， 混合

着初冬微凉的空气和淡淡的尘埃。

“咚咚咚！”

透过入户门的磨砂玻璃可以看

出房间里灯是亮的， 但我们敲门许

久并无人应答。 在门上贴好执行通

知书和传票后， 我联系小区居委了

解情况。

“蔡先生不大碰到， 他的父母

居住在这里， 有看到过这家的小朋

友。” 居委工作人员反映。

“那证明孩子在爷爷奶奶家出

现过。” 我通过居委拿到了蔡先生

父母的电话， 但之后多次联系他

们， 电话都没有打通。

“上措施！”

法院针对蔡先生作出限制消费

令、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一

系列举措下来， 仍没有明显效果。

父女二人仿佛“人间蒸发”，

执行陷入“瓶颈”。

持续跟踪研判，竟发现

父亲携女出境

作为一个五岁孩子的父亲， 我十

分理解高女士急迫的心情， 在执行中

我一直与她保持联系， 将法院执行情

况都同步告知她。 同时， 还和高女士

一起分析蔡先生可能的去向。

“蔡先生以前在国外留过学， 现

在从事留学教育， 会不会已经不在国

内了？”

有了这个线索， 我向出入境管理

部门发函协助调取蔡先生和红红的出

入境记录。

原来， 早在我和蔡先生第一次通

电话前， 蔡先生就已经带女儿自上海

离境至中国香港， 后又离港出国。 当

初他只字不提已经出境， 电话里都是

假意配合。

“情节严重！ 拘！”

得知蔡先生有明显逃避执行的故

意， 今年 2 月下旬， 法院决定对蔡先

生罚款 1 万元， 拘留 15 日。 这意味

着蔡先生回国后， 法院将对他采取司

法拘留措施。

我在向蔡先生电子送达决定书的

同时， 也向他家里邮寄了一份决定

书， 要让蔡先生一家知道法院的态

度。

决定书寄出后， 蔡先生的家人赶

紧委托亲属联系我“找补”， 表示愿

意配合执行。

“小朋友应该带回国， 这件事必

须先做到， 其他的先不要谈！” 我态

度坚定。

很快， 蔡先生确定了回国日期，

并向法院缴纳罚款， 具结悔过。

“你不要只跟我道歉， 孩子的妈

妈这么久不知道孩子下落， 你应该先

跟她道歉。 请你回来后第一时间把孩

子交给她的妈妈。” 蔡先生回国前，

我在电话中告诫他。

母女团聚，双方妥善处

理后续抚养事宜

今年 3 月上旬的一个周末， 蔡先

生终于带着红红回国并把孩子交给高

女士。 不久后的周五， 正好是我的固

定接待日。

那天上午， 高女士在法院接待窗

口等待许久， 认识她这么久， 那是第

一次见她面带笑容。

“王法官， 谢谢你， 虽然你约我

们下周一过来谈话， 但我还是忍不住

想今天过来看看你， 给你送锦旗。”

高女士说。

“小朋友状态怎么样？” 我问。

“可能是很长时间没见到了， 小

朋友回来之后很黏我。” 听到高女士

的这句话， 我心里很有触动。

“后面小孩长大的路还很长， 你

们如何协调好抚养方式， 也是很重要

的问题……你也留过学， 也千万不要

私自把孩子带到境外， 否则一样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听着我的

话， 高女士重重地点着头。

几天后， 在法院主持下， 高女士

和蔡先生对今后阶段性探望作出安

排。 蔡先生承诺严格按照生效法律文

书履行相应义务。 因红红长期与母亲

分离， 双方协商一致让母女共同生活

一段时间， 并约定在此期间蔡先生按

照高女士同意的方式对孩子进行探

望。

看到蔡先生的转变， 高女士申请

此次不对蔡先生进行拘留， 法院提前

解除对蔡先生的司法拘留。 案件执行

完毕。

不久， 高女士又寄来一封感谢

信， 信中写道： “过去九个月， 我整

日以泪洗面， 生活陷入无尽黑暗， 身

心遭受巨大折磨， 在这艰难时刻， 是

贵院的公正执（司） 法， 让我和孩子

得以团聚。”

在这类执行案件中， 如何让“禁

止” 更有力度、 让“相见” 更有温

度？ 我想， 一方面是以刚促柔， 用法

律威慑创造对话空间。 另一方面， 也

要以柔化刚， 增强当事人自愿履行的

情感认同。 当刚性成为柔性的保障，

柔性成为刚性的润滑， 执行才能达成

“强制有温度、 和解有底线” 的治理

境界。

家事执行不是“胜负之争”， 不

能止于“法律上执行完毕”， 更要关

注“关系修复” 和“情感上真正化

解”。 通过法律程序将情感诉求转化

为可操作的行动指南， 执行能做到的

远比“到位” 更多。

（该案执行法官： 王超， 上海市

徐汇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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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突然带走女儿

仿佛“人间蒸发”

妈妈无奈求助法院

一波多折母女团聚


